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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3-2-161-003

某种苗北京公司诉赤峰某农业科技公司、盘山县某农资经销店

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当事人约定对确定侵权赔偿数额的影响

关键词 民事 植物新品种权权属、侵权 套牌侵权 诉前约定 赔偿数

额

基本案情

原告某种苗北京公司诉称：其系“奥黛丽”辣椒植物新品种的品种

权人。某种苗北京公司在提起本案诉讼前，与赤峰某农业科技公司签订

《协议》约定，“赤峰某农业科技公司承诺自2021年1月1日起，不再使

用、生产、销售‘奥黛丽’品种种子和种苗……如果发生违反协议所作

的承诺和义务，应向某种苗北京公司支付违约金200万元”。后赤峰某农

业科技公司、盘山县某农资经销店未经其许可，再次以“青椒3756”套

牌生产、销售、许诺销售“奥黛丽”辣椒种苗。故请求判令赤峰某农业

科技公司和盘山县某农资经销店停止侵权，并共同赔偿某种苗北京公司

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总计220万元。

被告赤峰某农业科技公司辩称：赤峰某农业科技公司在《协议》签

订前销售来自某种苗北京公司的经销商的被诉侵权种苗，自2021年1月

1日后未再销售。盘山县某农资经销店销售被诉侵权种苗的行为与赤峰某

农业科技公司无关。

被告盘山县某农资经销店辩称：盘山县某农资经销店在《协议》签

订前未销售过被诉侵权种子，且其与赤峰某农业科技公司没有关系，其

不知道“青椒3756”就是授权品种“奥黛丽”。

法院经审理查明：某种苗北京公司系“奥黛丽”辣椒植物新品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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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权人。2020年3月，某种苗北京公司公证购买“青椒3756”种子2包

，包装标识为“赤峰某农业科技公司”。经与“奥黛丽”品种进行同一

性鉴定，结论为近似。2020年6月28日，赤峰某农业科技公司与某种苗北

京公司、寿光某种子有限公司签订《协议》约定：“赤峰某农业科技公

司承诺自2021年1月1日起，不再使用、生产、销售‘奥黛丽’品种种子

和种苗……如果发生赤峰某农业科技公司违反本协议下其所作的承诺和

义务，应向某种苗北京公司支付违约金200万元。”2021年4月23日，某

种苗北京公司公证保全其向盘山县某农资经销店预订“青椒3756”的过

程，以及赤峰某农业科技公司于2019年至2020年在名称为“和某种子种

苗公司”的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宣传文章数篇，赤峰某农业科技公司在其

官方网站及搜狐网站上发布的宣传文章数篇。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22日作出

（2021）内01民初421号民事判决：一、赤峰某农业科技公司、盘山县某

农资经销店立即停止以名为“青椒3756”侵害“奥黛丽”植物新品种权

的行为；二、赤峰某农业科技公司、盘山县某农资经销店于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五日内赔偿某种苗北京公司损失及合理开支20万元；三、驳回某

种苗北京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某种苗北京公司以一审法院未

对赤峰某农业科技公司2018年、2019年的侵权行为作出认定，且赔偿数

额未参照双方《协议》约定的200万元为由，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3年9月22日作出（2023）最高法知民终12号民事判决：一、维持内蒙

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内01民初421号民事判决第一

项；二、撤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内01民初

421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三、赤峰某农业科技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五日内赔偿某种苗北京公司损失200万元，合理开支1万元，盘山县

某农资经销店对上述损失及合理开支中的2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四、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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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某种苗北京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某种苗北京公司与赤峰某农业科技公司的《协

议》约定，若赤峰某农业科技公司今后实施侵权行为，则应对已经发生

的侵权行为和《协议》签订后再次发生的侵权行为支付相应的赔偿数额

。《协议》签订后，赤峰某农业科技公司不仅没有停止已发生的侵权行

为，还实施了新的侵权行为，具有明显的侵权故意。

关于是否应采用《协议》约定的赔偿数额问题。首先，就法理而言

，法律并未禁止被侵权人与侵权人就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侵权赔偿数

额等预先作出约定，这种约定的法律属性，可以认定为双方就未来发生

侵权时权利人因侵权所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预

先达成的一种简便的计算和确定方法，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避免举证困难

、实际损失难以具体认定等问题，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并不违

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可以作为认定赔偿数额的重要参考。

其次，就实体公正而言，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赤峰某农业科技公司在

其公众号号上发布文章称，该公司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至少销售了

300万株授权品种，参考2021年4月盘山县某农资经销店对外销售的授权

品种定价为0.85元/株，据此可以推算出赤峰某农业科技公司的侵权获利

已超出《协议》约定的200万元。故某种苗北京公司主张按照《协议》约

定赔偿其经济损失200万元，应予支持。

另外，赤峰某农业科技公司对外宣称王某伟系其授权经销商，盘山

县某农资经销店经营者王某伟的微信名也标注包含赤峰某农业科技公司

企业字号的“和某种苗”，盘山县某农资经销店明知“青椒3756”就是

授权品种“奥黛丽”于2021年4月销售被诉侵权种苗，单价为每株0.85元

，总价为1713元。综合考虑上述因素，酌定盘山县某农资经销店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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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及合理开支2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要旨

品种权人与侵权人就有关生产、销售侵权产品行为的侵权责任承担

方式、损害赔偿数额作出的约定，在性质上系双方就未来发生侵权时权

利人因侵权所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预先达成的

一种简便计算及确定方法，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该约定不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可以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重要参考。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28条，第72条（本案适用的是2016年

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问题的若干规定（二）》（法释〔2021〕14号）第17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

解释》（法释〔2021〕4号）第5条

一审：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内01民初

421号民事判决（2021年11月22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3）最高法知民终12号民事判决（2023年

9月22日）


